
法規名稱：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9 月 26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本法所定幼兒年齡之計算，以幼兒入教保服務機構當學年度九月一日滿該歲數者。

2   幼兒於前項日期尚未滿二歲，而於當學年度滿二歲之當月時，尚有缺額之教保服務機構，得予招

收。

第 3 條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定負責人，依法代表教保服務機構負責有關事宜，並以一人為負責人。但私

立托兒所依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五十五條改制為幼兒園，負責人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為二人以上者，其改制為幼兒園時，不在此限。

第 4 條

1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所稱需要協助幼兒，指幼兒入教保服務機構當學年度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2   前項第一款所稱低收入戶，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3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中低收入戶，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4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身心障礙，指依特殊教育法第三條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5   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原住民，指依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規定，經認定具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

之身分者。

6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特殊境遇家庭，指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經戶籍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7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指符合法定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



證明者。

8   第一項各款需要協助幼兒，除第三款身心障礙幼兒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優先辦理鑑定

安置外，其餘各款情形幼兒，不得排定優先順序。

第 5 條

本法第七條第四項所稱專業輔導人力，指下列人員：

一、本法第十九條所定之社會工作人員。

二、特殊教育法第十七條所定之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

助理人員。

三、學生輔導法第三條所定具有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之專業輔導人員。

第 6 條

1   本法第七條第八項所定教保服務機構應於金融機構開設專戶者，專戶內之存款，應為教保服務機

構接受本法第七條第六項補助及其他政府協助幼兒接受教保服務之費用。

2   前項以外之就學補助，及本法第七條第九項政府對幼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發放

之育兒津貼，應直接撥入幼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之帳戶。

第 7 條

本法第八條第三項所定幼兒園以於同一鄉（鎮、市、區）內設立分班為限，及第八條第四項所定

幼兒園分班之招生人數，不得逾本園之人數，並以六十人為限規定，不適用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分所（園）。但改制為幼兒園後，其新

設之分班或原分所（園）之擴充，應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8 條

1   本法所稱離島、偏遠地區及原住民族地區，定義如下：

一、離島：指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之島嶼。

二、偏遠地區：指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二之鄉（鎮、市、區）。

三、原住民族地區：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定之地區。

2   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及其相關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偏遠地區學校，其附設幼兒

園為偏遠地區之幼兒園。

第 9 條

1   教保服務機構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提供作為社區教保資源中心，應擬訂相關計畫，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經核准之計畫內容變更時，亦同。

2   前項社區教保資源中心，其服務項目如下：

一、教保問題之諮詢。

二、親職教育講座及親子活動之辦理。

三、圖書借閱，教具、玩具及遊戲場所之提供使用。



3   第一項計畫，其內容應包括服務目的、服務內容、服務時間、場地及人員之安排；其有收取場地

清潔費之必要者，並應於計畫中載明收費額度計算方式。

第 10 條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設立之托兒所，其原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所置助

理教保人員，於改制為幼兒園後，得繼續在園服務，不受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幼兒園助理教保員

之人數不得超過園內教保服務人員總人數三分之一之限制。

第 11 條

1   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所稱特約，指幼兒園與醫療機構簽訂，具資格之護理人員，於必要時提供專

業服務之契約；所稱兼任，指幼兒園聘請具資格之護理人員，以部分工時於幼兒園從事指定工作

者。

2   公立幼兒園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任用之護理人員，準用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第 12 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所稱身心虐待、體罰、霸凌、性騷擾、不當管教，或其他對幼兒之身心暴力

或不當對待行為，定義如下：

一、身心虐待：指負責人及其他服務人員對幼兒之體罰、霸凌、性騷擾、不當管教，或其他身心

暴力或不當對待行為，達到違反人道程度，對幼兒身心之健全發展造成相當程度之侵害者。

二、體罰：指教師法施行細則規定之體罰。

三、霸凌：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

四、性騷擾：指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性騷擾。

五、不當管教：指負責人及其他服務人員對幼兒採取之管教措施，違反輔導管教相關法令之規定

者。

六、其他對幼兒之身心暴力或不當對待行為：指負責人及其他服務人員對幼兒所為之積極作為或

消極不作為，超出一般社會通念可忍受程度，而對幼兒身心之健全發展造成侵害者。

第 13 條

1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所定每學年度，自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2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四項所定每學期，第一學期為八月一日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為二月

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3   前二項每學年度或每學期起訖日期，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

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規定辦理實驗教育之學校，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另定日期者，其附設或附

屬幼兒園從其規定。

第 14 條

1   本法所定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或公告之相關事項，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



2   本法第三十七條及第四十三條第三項所定教保服務機構應公開或公布之相關事項，應衡酌就讀幼

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取得資訊之便利性，就下列方式選擇其適當者為之：

一、發送正式紙本通知，並張貼於園舍範圍明顯處。

二、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提供線上查詢。

三、其他足以使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得知之方式。

第 15 條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依法設立之托兒所、幼稚園，應由本法施行前之原主管機

關依原有法令管理。但不包括該托兒所及幼稚園於本法施行後之增建、改建、擴充、遷移或增加

招收人數。

第 16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